 关于组织省、市卫生镇复查的预备通知

各市、区爱卫办：

为进一步加强卫生镇规范化管理，落实长效管理措施，切实巩固和提高省、市卫生镇创建水平，市爱卫办将根据省、市卫生镇考核命名办法，组织有关部门对已命名的省、市卫生镇进行复查。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1、各省、市卫生镇应认真总结近年来巩固创卫成果、落实长效管理所作的工作，按照省、市卫生镇标准组织开展自查工作。自查重点应以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展（含农村无害化户厕率达标情况）、长效管理的落实、卫生村创建的情况以及查找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主，并制定相应的整改措施。
    2、各市、区爱卫办应于7月1日前对所辖区域内的省、市卫生镇组织预查。预查工作应以改水改厕、健康教育、垃圾处理、绿化硬化、环境保护、除害防病等指标为重点。预查情况以书面形式于9月1日前报市爱卫办，检查资料存档备查。
    3、市爱卫办将于4月份起对全市已建成的省、市两级卫生镇进行暗访和抽查，四季度起组织有关部门对本年度需复查的省卫生镇进行复查（具体时间另行通知），暗访和抽查情况纳入复查结果进行综合评价，并在全市范围内通报。
4、今年起省级卫生镇复查将采取当年度明查与前一年度暗访相结合的方式，市级卫生镇复查采取市爱卫办暗访抽查与各市、区爱卫办明查复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对于因工作松懈、卫生管理水平明显下降、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率不达到新标准、群众意见较大的乡镇，复查组将要求限期整改。逾期不改或整改不力的，市爱卫办将予以通报批评直至报命名机关批准，撤消其卫生镇荣誉称号。

5、各市、区爱卫办要根据本通知精神，组织对区域内省、市卫生村进行复查。

                           二ＯＯ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